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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9月29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9月23日以电邮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以下简称“三三四医院” ）及奉新第二中医院（以下简称“奉新二院” ）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作为资助，资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借款、股权等。 其中财务资助三三四医院不

超过人民币19490万元，财务资助奉新二院不超过人民币510万元。上述资助事项主要用于偿还三三四医院、奉

新二院历史遗留债务，并推进非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院的工作，激发医院的经营活力，提升公司整体经

营业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6票，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华” ）及下属非营利性医院三三四医院与奉新二院，与相关经营性债权方

芜湖县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天津东港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基宝通（天津）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荣晟达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芜湖源美医疗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马鞍山启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京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赛女、吴海庆、奚小

平签署《清算协议书》，就分别对公司、新疆宜华、达孜赛勒康及其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所涉债务进行一次性豁

免、冲抵清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6票，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终止与转让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将享有的和田新生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生医院” ）全部权益的25.6%转让给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信本” ），用于抵偿对天津信本与达孜赛勒康下属非营利性医院三三四医院之间的3,990万元债务，并将剩余

25.4%的股权变更至米吉提·阿不拉。 本次交易结束后，达孜赛勒康将不再持有新生医院任何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6票，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将享有的余干县楚东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干楚东” ）全部权益的16%转让给天津信本，用于抵偿对天津信本与达孜赛勒康下属

非营利性医院三三四医院之间的7550万元债务，并将剩余44%的股权变更至姜奕杨。 本次交易结束后，达孜赛

勒康将不再持有余干楚东任何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6票，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0年10月26日下午15:00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6票，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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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或“公司” ）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拟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以下简称“三三四医院” ）及奉新第二中医院（以下简称“奉新二院” ）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作为资助，资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借款、股权等。

其中财务资助三三四医院不超过人民币19490万元，财务资助奉新二院不超过人民币510万元。

财务资助期限为财务资助协议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上述资助事项主要用于偿还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历史遗留债务，并推进非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

院的工作，激发医院的经营活力，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上述两院预计改制完成后，公司将增加营业收入约人民币2.5亿元，对公司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后续，

公司将持续推进旗下非营利性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院的工作，丰厚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二、《财务资助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为达孜赛勒康全资拥有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的非营利性医院。 达孜赛勒康对其

拥有完全控制权利。

旨在彻底解决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存在对外历史债务遗留问题。 综合优化各方负债结构、减轻债务包

袱，摆脱经营发展遇到的障碍。

利用达孜赛勒康多年以来专业从事医疗资源开发管理的优势，支持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推动非营利性

医院改制成营利性医院的工作，彻底激发医院的经营活力。

为支持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发展，经三方协商，达孜赛勒康同意向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人民币

20000万元额度的综合财务支持。

经三方协商，达孜赛勒康向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额度的综合财务资

助，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达孜赛勒康提供综合财务资助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资助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借

款、股权等。

达孜赛勒康有权在该额度内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资助实施方案、额度的调整。 其中财务资助三三四医院不

超过人民币19490万元。 财务资助奉新二院不超过人民币510万元。

财务资助用于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偿还历史遗留债务，并推进营利性医院改制等相关工作。

财务资助期限：自本财务资助协议经达孜赛勒康母公司宜华健康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2．达孜赛勒康根据业务实际需求，安排财务资助的形式、时间。

如财务资助为非现金方式。 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以达孜赛勒康提供资助的股权等权益，不低于取得成本

价格，确认借款金额。 并计算利息。

3、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以现金形式归还资助款项。 如未能按期还款，将承担违约赔

偿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以及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三、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东二路97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亚

开办资金：伍仟叁佰万元

业务范围：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医学教育及科研

具体结构图如下：

1、三三四医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00,541,645.61元，净资产为-55,392,128.26元。

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为250,984,545.34元，净利润为-18,954,786.30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85,734,553.35元，净资产为-60,898,425.01元。

2020年1-6月，营业收入为96,728,989.65元，净利润为0元。

2、三三四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三四医院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故

本次交易构成对外财务资助，宜华健康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拥有其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

3、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三三四医院财务资助的余额为0元。

（二）被资助对象：奉新第二中医院

地址：奉新县新吴大道459号

法定代表人：李加明

开办资金：壹仟万元

业务范围：临床医疗、预防、保健、教学、科研

具体结构图如下：

1、奉新二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9,420,946.90元，净资产为13,600,515.30元。

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为26,714,597.18元，净利润为12,852.98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为37,539,237.84元，净资产为13,619,025.33元。

2020年1-6月，营业收入为12,391,032.41元，净利润为18,510.03元。

2、奉新二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司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故本次交易构成

对外财务资助，宜华健康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拥有其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

3、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奉新二院财务资助的余额为934,399.92元。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拥有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100%举办人权利和义务。 医院经营稳定，营业收

入稳定，公司在提供资助后，将极大促进对三三四医院和奉新二院的经营管理水平地提升。 公司将积极跟踪医

院的日常生产经营，控制医院的资金风险，确保资金能按照协议约定，按期收回至达孜赛勒康。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医疗健康服务、社区医疗服

务。 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在本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具有良好的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但因三三四

医院、奉新二院存在对外历史债务，部分影响了医院的经营。

公司本次对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的债务问题，有利于加快推进医院

的改制。公司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的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意

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

的债务及达孜赛勒康的诉讼，并加快推进医院的改制。 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提交至股东大

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止2020年8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17,081,693.52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

借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董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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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

《清算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公司” ）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华” ）及下属非营利性医院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以下简称“三三四

医院” ）及奉新第二中医院（以下简称“奉新二院” ），与相关经营性债权方芜湖县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天津东港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基宝通（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天津荣晟达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芜湖源美医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马鞍山启宏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京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女、吴*庆、奚*平签署《清算协议书》，就分别对公

司、新疆宜华、达孜赛勒康及其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所涉债务进行一次性豁免、冲抵清算。

公司、子公司及其下属医院将大部分经营性负债归集打包。 用公司存在纠纷及相对低效部分股权，加现金

统一清算支付，不足部分豁免。 再由众债权人自行分配。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以来，达孜赛勒康旗下医院的经营均受到不同程度正负面的影响。

为稳健公司经营和发展，做大做强公司核心企业，保证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进一步做好长期迎战疫情的准备。

公司通过梳理、整合部分经营性债务、债权，最终与债权相关24方达成一揽子《清算协议书》，通过低效股

权权益、支付现金等方式，减免、清偿冲抵公司对外债务。 将公司回收资金能用于支持核心企业地持续发展。

此次债权、债务清算完成后，涉及偿还经营性欠款、或有负债约人民币16,900万元。 预计豁免债务本息2,

200万元，同时，清偿十二笔经营性负债，解决八宗司法诉讼。 公司医院医疗板块负债基本全部清偿完毕。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事

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相关方介绍

（一）公司名称：芜湖县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芜湖中法机械商贸城A5幢4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富融汇（天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管理咨询；医疗设备租赁、维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医疗企业进行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天津安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0

天津华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9

华富融汇（天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

（二）公司名称：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4号楼417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晶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软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医院管理咨询；医疗设备租赁、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李小晶100%

（三）公司名称：天津东港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泽物流园9#库二层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王小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场经营与管理服务（市场用地、占道、卫生、消防等符合国家规定后方可经营）；医疗器械销

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装卸、搬运（港区

内经营除外）；仓储（危险品、煤炭及污染性货物除外）；医疗器械研发、制造（二类、三类除外）、维修及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李丽 75

丁美成 25

（四）公司名称：中基宝通（天津）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2005-4

法定代表人：胡建国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天津加利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8.97

FIRST�TRANSWORLD�LTD. 41.03

（五）公司名称：天津荣晟达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华科三路1号2号楼A座-1-201(入驻天津恒泰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托管第60号)

法定代表人：高德生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软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医疗设备租赁、维护；

医疗器械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高德生 60

李桂兰 40

（六）公司名称：芜湖源美医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三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志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医疗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软件开发与应用；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会

务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杨志伟 70

徐丹 30

（七）公司名称：马鞍山启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示范园区)南京中路488号1栋1号厂房二楼

法定代表人：黄昊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家政服务，病人陪护服务，清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黄昊100%

（八）公司名称：上海京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路1098号1楼208室

法定代表人：曹心飞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投资管理，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天津仁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100%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彻底解决协议各方间债权债务，进一步激发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活力，各方经协商

一致达成本协议。

甲方1：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3：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4：南昌三三四医院

甲方5：奉新第二中医院

以上合称“甲方”

乙方1：芜湖县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2：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乙方3：天津东港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4：中基宝通（天津）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5：天津荣晟达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6：芜湖源美医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7：马鞍山启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8：上海京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乙方”

丙方1：江*女

丙方2：吴*庆

丙方3：奚*平

以上合称“丙方”

鉴于:

1.�甲方各主体均为甲方1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主体，乙方各主体及丙方分别对甲方各主体享有相应债

权。

2.�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在《关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甲方1尚未支付乙方1“股权转让款” 本金人民币

2277万元，以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16.5款约定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468.08万元。（下称

“债务一” ）

3.�乙方2因2019年12月26日《借款协议》享有对甲方4本金人民币8930万元的债权，并就该等债权本息向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甲方2及甲方4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津03民初793号。 （下称“债务二” ）

4.�乙方2因2019年12月26日《借款协议》享有对甲方5本金人民币510万元的债权，并就该等债权本息向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甲方5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津0116民初13906号。 （下称“债务三” ）

5.� 乙方3主张因2018年12月26日《借款合同》对甲方2享有本金人民币950万元的债权，并就该等债权本

息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对甲方2及担保人达孜慈恒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津0104民

初7636号。 （下称“债务四” ）

6.�乙方4因借款合同、销售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共计8份合同对甲方4享有本金人民币1300万元的债权，

并就该等债权本息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对甲方2及甲方4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津0101民初4417号。

（下称“债务五” ）

7.�乙方5主张因2018年12月28日《产品销售合同》对甲方4享有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的债权，并就该等债

权本息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对甲方2及甲方4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津0111民初5497号。（下称“债务

六” ）

8.�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6因2019年7月22日及7月30日两份《借款协议》对甲方2享有剩余债权本金

人民币527万元。 （下称“债务七” ）

9.�乙方7因2019年9月23日《借款协议》享有对甲方2本金人民币800万元的债权，并就该等债权本息向安

徽当涂县人民法院对甲方2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皖0521民初2402号。 （下称“债务八” ）

10.丙方分别因《借款协议》对甲方2享有共计本金人民币380万元及按照《借款协议》约定计算的利息债

权。 （下称“债务九” ）

11.乙方8、达孜仁同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安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分别向甲方3以转账支付方式提

供借款，共计支付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 达孜仁同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安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已经注

销，其分别对甲方3的债权由乙方8承继。 （下称“债务十” ）

12.乙方3、乙方4已于2020年9月11日将债务四、债务五项下的全部债权金额转让给乙方2。

经友好协商，就上述债权债务的清算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就债务二、债务三、债务四、债务五的全部债务，各方同意将债务总额减免并确定为人民币11544

万元。 乙方2同意，甲方2应于2020年12月10日前通过以下标的资产完成抵偿：

1.�甲方2在《关于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及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的股权投资额人民币3990

万元所形成的持有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25.6%的股权和相应公司权益；

2.�甲方2在《关于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的股权投资额人民币7550万元所形

成的持有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6%的股权和相应公司权益。

前述债务抵偿及债务减免顺序为债务四、债务五、债务二和债务三。

第二条 各方确认，甲方2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就债务二、债务三、债务五的清偿属于甲方2对甲方4及甲

方5相应债务的代为清偿。

在本协议项下，甲方2就前述债务仅作为甲方4及甲方5相应债务的代偿人，并仅以本协议第一条约定资产

进行代偿，不作为该等债务的债务人。

第三条 标的资产及交割

（一） 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1.�甲方2与米吉提·阿不拉、米日巴尼·艾合买提及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田新生” ）

于2017年11月15日签订了《关于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及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

协议书1》” ），就甲方以2340万元增资取得和田新生15%的股权并以现金5616万元受让米吉提·阿不拉持有的

和田新生36%股权达成约定。

2.�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2在《收购协议书1》项下已经向和田新生支付增资款人民币2340万元，向米

吉提·阿不拉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50万元，总计支付人民币3990万元。

3.�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和田新生登记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甲方2持有51%，米吉提·阿不拉及米日巴尼·

艾合买提合计持有33.2%，和田宜新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5.8%。

（二） 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1.�甲方2、叶新样、姜奕扬、叶蓉及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干楚东” ）于2017年12月20日

签订了 《关于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 “《收购协议书2》” ）， 就甲方2以

28494万元受让叶新样、姜奕扬合计持有的余干楚东60%的股权达成约定。 协议各方于其后签订了两份《补充

协议》，就业绩承诺及收购安排的调整达成了补充约定。

2.�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2在《收购协议书》项下已经向姜奕扬支付股权收购价款人民币7550万元。

（三） 标的资产交割及结算

1.�甲方2将其持有的余干楚东16%股权及和田新生25.6%股权转让给乙方2。

2.�甲方2就上述标的资产向前款约定的受让方的转让视为甲方2完成对债务二、债务三、债务四、债务五全

部债务向乙方2的清偿。

3.�甲方2应与和田新生、和田新生其他股东、股权受让方乙方2，余干楚东、余干楚东其他股东、股权受让方

乙方2分别另行签订《终止及转让协议》，就《收购协议书1》《收购协议书2》的终止及相应股权转让进行约

定。

4.�自前款约定的《终止及转让协议书》生效且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视为甲方2就标的资产抵偿

上述债务完成向受让方的交割，债务二、债务三、债务四及债务五项下的全部债务视为全部清偿完毕。

5.�各方认可，就上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义务主体为和田新生及余干楚东。 甲方2承诺按照《终止及转让

协议》的约定配合完成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

6.�标的资产交割前后权利义务的归属按照《终止及转让协议》约定执行。

第四条 就债务一、债务六、债务七、债务八的全部债务，各方同意将债务总额减免并确定为人民币4000万

元，其中免除债务一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减免债务六本金人民币804万元。 乙方1、乙方5、乙方6及乙方7同意由

甲方2以现金人民币4000万元清偿上述全部债务。

其中，甲方2就债务一的清偿是对甲方1债务责任的代为清偿。 该代为清偿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由甲方1及

甲方2另行协商处理。 甲方2就债务六的清偿是对甲方4债务责任的代为清偿，该代为清偿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甲方2和甲方4另行协商处理。

第五条 甲方2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照指定账户及金额清偿上述人民币4000万元债务，并按规定的期

限清偿完毕。

如甲方2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完毕的，相关方同意另行协商剩余清偿款的支付。

第六条 自甲方2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约定支付完毕清偿款之日，债务一、债务六、债务七、债务八本息全部

消灭。 乙方1同意于甲方2支付完毕清偿款之日向甲方1出具确认甲方1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支付完毕全部

应付股权转让款且乙方1放弃违约主张的《确认函》。

第七条 丙方同意，由甲方2继续承担债务九的清偿责任，丙方同意将债务九的还款期限全部延期，延期期

间继续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计算利息。

第八条 乙方8享有债权的债务十，由甲方3在收到项目的退款后全额支付。

前款支付期限应按规定的期限清偿，逾期未清偿，由相关方另行协商解决。

第九条 各方承诺，乙方2、乙方3、乙方4及乙方5应于本协议生效且本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3项约定的

《终止及转让协议》生效后立即向法院递交撤回起诉申请书，申请撤回债务二、债务三、债务四、债务五及债务

六对应的诉讼，并同时解除上述案件中采取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因撤诉而产生的全部诉讼成本由相应原告

自行承担。

第十条 各方承诺，乙方7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立即向法院递交撤回起诉申请书，并同时申请解除该案件中

采取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因乙方7撤诉而产生的全部诉讼成本由乙方7自行承担。乙方7应采取全部措施确保

在本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债务八对应的诉讼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如本协议项下的任一债务人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清偿方式及时间清偿完毕相应债务，对应债权人均有

权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债务数额提起相应诉讼并主张由此造成的损失。

2.�如乙方相应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九条及第十条的约定撤回起诉的，由此给甲方2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

向义务方主张赔偿。

第十二条 各方承诺，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与乙方各主体之间除本协议披露的债权债务以外，无其

他争议。

第十三条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1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后生效。

第十四条 特别约定

各方一致认可，本协议项下，各方主体仅对与自己有关的债权债务负责。 若有纠纷，无关债权债务方不再

参与纠纷解决，纠纷方亦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或变相要求无关方参与纠纷解决。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各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有利于解决公司、达孜赛勒康及其控制的非营利

性医院所涉及的债务问题，有利于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本次《清算协议书》的签署，是由

各方共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无不利影

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各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有利于解决公司、达孜赛勒康及

其控制的非营利性医院所涉及的债务问题，有利于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本次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六、报备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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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终止与转让和田新生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2017年11月14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对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及股权收购的议案》。

公司同意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以现金2,340万元向

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生医院” ）增资认购目标医院新增179.69万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

达孜赛勒康获得目标医院 15%股权。 在前述增资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再以现金5,616万元向米吉提·阿不拉收

购目标医院36%股权，上述增资和股权收购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合计持有目标医院51%股权。

次日，达孜赛勒康与米吉提·阿不拉、米日巴尼·艾合买提、新生医院签署《关于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的增资及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协议书》” ）。

截止2020年8月31日，达孜赛勒康向新生医院总计支付投资款3,990万元。

根据公司原经营战略，除控股新生医院外，将持续投入开发维吾尔医疗。 充分开发新疆医疗产业市场。 但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为公司稳健经营需要，公司积极调整扩张战略。 暂缓

开发新疆市场。 全力做大做强公司核心企业，保证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进一步做好长期迎战疫情的准备。

公司通过梳理、整合公司部分经营性债务、债权，与相关24方达成一揽子《清算协议书》。 通过支付低效股

权、债权、权益等，减免、冲抵公司对外债务。 将回收资金用于支持核心企业，持续发展。

此背景下，暂缓开发新疆市场。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终止与转让和田新

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将享有的新生医院全部权

益的25.6%转让给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本” ），用于抵偿对天津信本与达孜赛勒康

下属非营利性医院三三四医院之间的3,990万元债务，并将剩余25.4%的股权变更至米吉提·阿不拉。 本次交易

结束后，达孜赛勒康将不再持有新生医院任何股权。

《清算协议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86）。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和田新生

医院股权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

公司名称：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4号楼417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晶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软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医院管理咨询；医疗设备租赁、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李小晶持有天津信本100%股权。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天津信本不是失信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台北东路583号

法定代表人:辜景武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

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妇科专业、产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修复专业、康复医学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

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学流图诊断专业、维吾尔医内科。 农作物、蔬菜、园艺作物、水果、

坚果、林木种植；牲畜、家禽、水产品养殖，向医疗行业投资，医疗管理咨询服务，医疗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达孜赛勒康持有51%股权，米吉提·阿不拉持有30.7%股权，和田宜新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5.8%股权，

米日巴尼·艾合买提持有2.5%股权。

（一）新生医院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2019年 2020年6月

总资产 109,372,650.41 111,820,573.06

净资产 51,416,463.07 53,204,955.73

2019年1-12月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70,657,152.84 36,642,644.06

净利润 7,893,044.78 1,805,335.09

（三）新生医院已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四）本次交易，米吉提·阿不拉、和田宜新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米日巴尼·艾合买提同意该转让并放弃对该

等股权的转让行使优先购买权。

（五）新生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 公司于2019年7月为新生医院向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和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人民币

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担保合同》；

公司于2020年8月为新生医院向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5方贷款人借款贷款人民币8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担保合同》。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新生医院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生医院与公司及达孜赛勒康不

存在其他往来，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丙方1：米吉提·阿布拉

丙方2：米日巴尼·艾合买提

丁方：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戊方：和田宜新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己方：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就甲方已经完成的投资额人民币3990万元，折算为丁方公司权益的25.6%，对应丁方股权的25.6%（对

应注册资本306.67万元）。

2.�甲方将前述25.6%的公司权益及股权转让给己方，用以抵偿对己方的同等债务。剩余登记在甲方名下的

25.4%股权返还给丙方1，用以终止甲方、丙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书》。

3.�前述股权向己方的转让及向丙方的返还以解除甲方及乙方为丁方贷款的全部担保为实施前提。

4.�在甲方及乙方为丁方提供的贷款担保解除前，丁方相应全部权益及相应股权仍然属于甲方所有。

5.�协议的生效条件：甲方、乙方及己方等各方的《清算协议书》已经生效，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6.�甲方将股权转让给己方并返还给丙方时，甲方、丙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书》终止，各方不再履行。

五、涉及本次终止与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终止与转让新生医院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与转让新生医院股权，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康及其下属医院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资

产结构。 本次终止与转让完成后，新生医院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案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

2020-88

债券代码：

112807

债券简称：

18

宜健

0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终止及转让余干县楚东

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0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收购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同意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 ）以现金28,494万元

收购姜奕杨所持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干楚东” ）35%的股权和叶新样所持余干楚东25%的

股权。

同日，达孜赛勒康与姜奕杨等对手方签署《关于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

“《收购协议书》”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达孜赛勒康累计向余干楚东支付人民币7,550万投资款。 已办理工商过户变更手续。

因支付投资款未达到应支付款项的50%，故余干楚东尚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2019年11月27日，因本交易对手方未及时执行协议相关房产过户条款。达孜赛勒康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

权利。

2019年12月21日，因交易对手方违约，达孜赛勒康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姜奕杨、叶新样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上述案件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其它原因，均未开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度报告》、《2020半年度报告》相应章节。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以来，达孜赛勒康旗下医院的经营均受到不同程度正负面的影响。

为公司稳健经营需要，做大做强公司核心企业，保证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进一步做好长期迎战疫情的准备。

公司通过梳理、整合公司部分经营性债务、债权。 公司、子公司与相关24方达成一揽子《清算协议书》。 支

付低效股权、债权、权益等，减免、冲抵公司对外债务。 将回收资金用于支持核心企业，持续发展。

此背景下，顺利解决余干楚东相关问题。

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余

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将享有的余干楚东全部权益

的16%转让给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本” ），用于抵偿对天津信本与达孜赛勒康下属

非营利性医院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之间的7550万元债务，并将剩余44%的股权变更至姜奕杨。 本次交易

结束后，达孜赛勒康将不再持有余干楚东任何股权。

《清算协议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86）。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余干楚东

股权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

公司名称：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4号楼417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晶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软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医院管理咨询；医疗设备租赁、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李小晶持有天津信本100%股权。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天津信本不是失信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玉亭镇南昌大道北侧B79地块

法定代表人:叶新样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体检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肾病学；普通外科；骨科；泌

尿外科；妇科；产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临床体液、血液科；临床化

学检验科；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

专业；中医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达孜赛勒康持有60%股权，姜奕杨持有40%股权。

（一）截止目前，达孜赛勒康所持有的余干楚东60%股权，因在（2020）津03民初793号案件项下，被天津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姜奕杨持有的40%股权质押给达孜赛勒康。

（二）因本交易对手方，未及时执行协议相关房产过户条款。 达孜赛勒康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案号为（2019）沪0104民初26007号，主张权利。 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因交易对手方违约，达孜赛勒康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 姜奕杨、叶新样向法院提起诉讼。 截止本协议签订

之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将该案指定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号为 （2020） 沪0104民初

21054号，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三）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元

2019年 2020年6月

总资产 254,945,697.14 255,596,122.48

净资产 116,882,043.37 119,741,226.41

2019年1-12月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141,423,953.65 77,826,875.59

净利润 7,640,057.43 2,859,183.04

（四）余干楚东未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五）本次交易，姜奕杨同意该转让并放弃对该等股权的转让行使优先购买权。

（六）余干楚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达孜赛勒康

乙方1：姜奕杨

乙方2：叶新样

丙方：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

丁方：叶蓉

戊方：天津信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就甲方已经完成的投资额人民币7550万元，折算为丙方公司权益的16%，对应丁方股权的16%（对应注

册资本1280万元）。

2.�甲方将前述16%的公司权益及股权转让给戊方，用以抵偿对戊方的同等债务。 剩余登记在甲方名下的

44%股权返还给乙方1，同时解除乙方1质押给甲方的40%丙方股权，用以终止甲方、乙方、丙方及丁方签订的

《收购协议书》。

3.�协议的生效条件:甲方及戊方等签订的《清算协议书》已经生效，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批准，且股权转让及返还登记完成。

4.�协议生效同时，甲方、丙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书》终止，各方不再履行。

5.�协议生效后，甲方及乙方应撤回就《收购协议书》针对对方分别提起的诉讼。

五、涉及本次终止与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终止与转让余干楚东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与转让余干楚东股权，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康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资产结构。 因

余干楚东未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终止与转让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案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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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及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9:15至9：25、9:30至11:30

和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9:15至15:00。

(四)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楼4楼董事会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者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10月21日

(七)出席会议人员：

1、截止2020年10月21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1、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有效证明、股东账

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股

东账户卡、法人代表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需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一)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时间为2020年10月22日（9:30-16:00）。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楼4楼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楼4楼证券部(邮编：515800)

2、联系电话：0754-85899788

3、传真：0754-85890788

4、联系人：陈晓栋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150；

2、投票简称：“宜健投票” ；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为100。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

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0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我单位/个人对本次会议议案未明确表达意见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

意见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代理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期间： 年 月 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中用“√” 明确授权受托人投票。

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和询问的基础上，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为下属非营利性医院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对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医院的债

务及达孜赛勒康的诉讼，并加快推进医院的改制。 三三四医院及奉新二院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提交至股东大会审

议。

2、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各相关方签署《清算协议书》，有利于解决公司、达孜赛勒康及其控

制的非营利性医院所涉及的债务问题，有利于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公司子公司终止与转让和田新生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

康及其下属医院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资产结构。 本次交易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终止与转让事项。

4、关于同意公司子公司终止及转让余干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根据《清算协议书》、《终止及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终止及转让余干

县楚东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解决达孜赛勒康的合同诉讼纠纷，优化达孜赛勒康的资产结构，本次终止与

转让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

同意本次终止与转让事项。

独立董事签署：夏成才 王振耀 袁胜华

日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88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辞职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周美云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2020年9月30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不再担任执行董事、战略委员

会委员、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等职务的辞职报告。 周美云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周美云先生的辞职于2020年9月

30日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即生效。 周美云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美云先生

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本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任的其他事宜。

周美云先生在任期间，勤勉敬业，以其卓越的业务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在公司改革、经营和财务运作中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本公司董事会藉此对周美云先生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0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79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太钢集团

51%

股权无偿划转

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8月21日，持有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集团” ）100%股权的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资运营

公司” ），与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控股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 ）签署《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太

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根据协议，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将向中国

宝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钢集团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划转” ），具体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披

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7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太钢集团转来的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0】519号），国务院国资委同意本次划转。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划转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88579

证券简称：山大地纬 公告编号：

2020-008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北京地纬赛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英佰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20年4月1� 日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合计12,000,

452.47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对公司2020年度的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283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5

债券代码：

110800

债券简称：赛腾定转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了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取得了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663279698D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

法定代表人：孙丰

注册资本：17605.8917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06月19日

营业期限：2007年06月19日至******

经营范围：研究、组装加工、销售：自动化设备、电子仪器、电子设备；销售：半导体组装设备及其配件；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备案同时完成。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9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

2020-11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 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48）。 公司于

2019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2），

于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4）。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

购股份用途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9日，回购用途

变更为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告编号：2020-071），其他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内容可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0年9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5,070,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成交最低价格为8.57元/股，成交最

高价格为12.2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165,326.4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回购细则》等相关规

定实施本次回购，并根据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

:

临

2020-028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9月30日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冲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驻马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驻马店高新投” ）

之股权托管期限续展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驻马店高新投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已到期，同意公司与驻马店高新投签署《股权托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将托管期限进行续展，续展期限为12个月。 续展期内，双方仍按照所签署的《股权托管协

议》约定履行。 股权托管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授信敞口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期

限为1年。 本次授信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由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752

证券简称：隆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9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同意回购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查显超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在回购后予以注销，公

司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000股，回购价格为14.64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5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公告》（2020-069）。 2020年9月30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注册资本为119,

693,220元，本次涉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000股（对应注册资本15,000元），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119,678,22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

2020-061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科力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消息，其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鹏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深圳市鹏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DW6904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白石路3609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509

5、法定代表人：聂鹏举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20年09月30日

8、营业期限：2040年09月30日

9、股东情况：深圳市科力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

10、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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